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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武汉

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测电子”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

下简称“《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精测电子控股

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精测电子控股子公司上海精测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精测”）

为取得进一步发展，实现公司战略规划，同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促进与公司的共同成长，拟进行增资并引入新投资者。上海精测于2023

年8月25日与新增投资者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基金二期”）、上海精璇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

海精璇”，上海精测员工持股平台）、上海精昕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上海精昕”，上海精测员工持股平台）以及上海精测全体原股东签

订了《增资协议》。 

上海精测本次拟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70,323.6111万元，增资价格为每注册

资本1.2元；其中大基金二期拟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上海精昕

拟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5,679.3152万元，上海精璇拟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

币4,644.2959万元，武汉科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武

汉科颐”）拟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7,500万元，上海青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青浦投资”）拟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

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半导体”）拟认缴新增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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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刘瑞林拟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彭骞拟认

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4,500万元，马骏拟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

公司拟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5,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精测注册资

本由136,941.6666万元人民币变更为207,265.2777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上海精

测的股权比例由67.1392%变更为56.421%，上海精测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

司。 

同时，上海精测股东上海精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

海精圆”）于2023年8月25日与彭骞先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上海精圆将持

有上海精测5,000万元股权（对应彭骞先生在上海精圆的5,000万元出资财产份额）

转让给彭骞先生。本次转让完成后，彭骞先生不再持有上海精圆的财产份额。 

（二）关联关系 

上海精测股东彭骞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马

骏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上海精圆为彭骞先生持有50%的财产份额且担任

执行事务合伙人之企业，新增投资者上海精璇为马骏先生持有60%的财产份额且

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之企业，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以及《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彭骞先生、马骏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上海精圆、

上海精璇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上海精测增资以及引入新投资者事项构成公司与

关联方共同投资以及公司放弃部分优先认购权的情形，本次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 

（三）董事会、监事会审批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会议以7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表决的表决结果，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彭骞先生、马骏先生作为增资事项

的关联方，对本次事项的审议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事前认可意见和

独立意见。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全体监事审议通过

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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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手方（增资方）基本情况 

（一）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52幢7层701-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1N9JK2F 

法定代表人：楼宇光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2019年10月22日 

注册资本：20,41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2,250,000 11.02 

2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2,200,000 10.78 

3 中国烟草总公司 1,500,000 7.35 

4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 7.35 

5 成都天府国集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 7.35 

6 
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500,000 7.35 

7 浙江富浙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500,000 7.35 

8 武汉光谷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 7.35 

9 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 4.90 

10 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4.90 

11 北京国谊医院有限公司 1,000,000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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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江苏疌泉集成电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4.90 

13 
安徽皖投安华现代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50,000 3.67 

14 
安徽省芯火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50,000 3.67 

15 福建省国资集成电路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1.47 

16 深圳市深超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1.47 

17 广州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 1.47 

18 黄埔投资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200,000 0.98 

19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0.73 

20 联通资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000 0.49 

2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0.24 

22 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0.07 

23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0.05 

24 协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0.05 

25 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0.05 

26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0.05 

27 上海矽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0.05 

合计 20,415,000 100 

注1：本公告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实际控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上海精昕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沪青平公路2855弄1-72号B座12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BRQ21X57 

执行事务合伙人：孙菲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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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22年6月30日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实际控制人：孙菲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上海精璇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沪青平公路2855弄1-72号B座12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7H08218D 

执行事务合伙人：马骏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2年2月28日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海精璇目前尚未开展实质性的经营业务，尚无相关财务数据。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上海精璇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马骏先生持有60%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出资总额

比例（%） 

1 孙菲 60 60 

2 韦禕萍 40 40 

合计 100 100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出资总额

比例（%） 

1 马骏 60 60 

2 张树宏 40 40 

合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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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份额且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之企业，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的相关

规定，上海精璇为公司关联法人。 

实际控制人：马骏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海精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武汉科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汤逊湖北路33号华工科技园·创新基地办公研

发楼18栋4层5、6、7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9F0BK8X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世元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0年4月13日 

注册资本：9,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

可经营）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出资总额

比例（%） 

1 
嘉兴蓝易智臻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000 33.33 

2 金丹 2,280 25.33 

3 武汉科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20 14.67 

4 张传维 1,080 12.00 

5 廖发兰 720 8.00 

6 刘明廉 480 5.33 

7 刘世元 120 1.33 

合计 9,000 100 

实际控制人：刘世元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五）上海青浦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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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青浦区公园路99号舜浦大厦7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1JM8LD80 

法定代表人：雷鹏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1993年4月14日 

注册资本：5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开发建设，委托银行贷款业务，从事中短期投资，投资

咨询，房地产开发、置换，建筑施工，市政建设等。【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上海市青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青浦区集体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青浦投资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上海市青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青浦区集体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六）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888号C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1FL5289A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8年1月24日 

注册资本：50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占出资总额比

例（%） 

1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0 19.8020 

2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9.8020 

3 
南京市紫金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0 15.8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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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9.9010 

5 
上海临港芯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0,000 9.9010 

6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合

伙） 
35,000 6.9307 

7 
广州越秀金信二期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2,000 4.3564 

8 
广东红土和裕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20,000 3.9604 

9 
上海国泰君安创新股权投资母基金

中心（有限合伙） 
10,000 1.9802 

10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1.9802 

11 深圳市宝德昌投资有限公司 9,000 1.7822 

12 上海澎博财经资讯有限公司 5,000 0.9901 

13 信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5,000 0.9901 

14 
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5,000 0.9901 

15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4,000 0.7921 

合计 505,000 100 

实际控制人：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七）刘瑞林，身份证号码为4403011968******18；住址：广东省深圳市

南山区******。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八）彭骞，身份证号码为4301031974******39；住址：广州市天河区******。 

彭骞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根据《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中的相关规定，彭骞先生为公司关联方。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网，彭骞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九）马骏，身份证号码为3201031979******13；住址：上海市杨浦区******。 

马骏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中的相关规

定，马骏先生为公司关联方。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马骏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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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精测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双浜路 269、299号 1幢 1、3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1JMJF11R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8 年 7月 3日 

法定代表人：彭骞 

注册资本：136,941.6666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半导体、计算机、显示屏、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检测设备、

测试设备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开发，生产检测设

备、测试设备，机械设备的安装及维修，芯片设计，面板设计，计算机软硬件开

发，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销售自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序

号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例

（%）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额（万元） 

持股比例 

（%） 

1 
武汉精测电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91,941.66

66 
67.14 

武汉精测电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16,941.6

666 
56.421 

2 

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 7.30 

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 4.825 

3 

上海精圆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000 7.30 

上海精圆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000 2.412 

4 

武汉科颐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500 5.48 

武汉科颐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000 7.237 

5 
上海青浦投资有

限公司 
5,000 3.65 

上海青浦投资有

限公司 
10,000 4.825 

6 

上海半导体装备

材料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000 3.65 

上海半导体装备

材料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0,000 4.825 

7 刘瑞林 2,500 1.83 刘瑞林 4,000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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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彭骞 2,500 1.83 彭骞 12,000 5.790 

9 马骏 2,500 1.83 马骏 4,000 1.930 

10 - - - 

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二期

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4.825 

11 - - - 

上海精昕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679.315

2 
2.740 

12 - - - 

上海精璇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644.295

9 
2.240 

合计 
136,941.

6666 
100 - 

207,265.2

777 
100 

上海精测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22年 12月 31日/2022

年度（单位：元） 

2023年 3月 31 日/2023年

1-3月（单位：元） 

资产总额 1,888,413,524.80 1,972,212,175.40 

负债总额 837,861,473.02 961,720,507.08 

净资产 1,050,552,051.78 1,010,491,668.32 

营业收入 274,926,810.93 45,754,675.04 

净利润 -156,145,110.50 -42,810,383.46 

注3：上述数据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信会师报字

[2023]第ZE10614号）。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协议》签署方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大基金”）、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大基金二期”）、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半导体”）、上海青浦投资有限公司（“青

浦投资”）、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精测电子”）、武汉科颐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科颐”）、上海精璇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精璇”）、上海精昕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

海精昕”）、上海精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精圆”）、彭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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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刘瑞林、上海精测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公司”或“上海精测”） 

（二）增资及股权转让情况 

1、公司将其注册资本从人民币 136,941.6666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207,265.2777万元，其新增注册资本金额人民币70,323.6111万元，应全部由大

基金二期、上海半导体、青浦投资、武汉科颐、精测电子、彭骞、刘瑞林、马骏

及上海精璇、上海精昕按照本协议之约定认缴。其中，大基金二期认缴新增注册

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上海半导体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青浦

投资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精测电子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0万元，武汉科颐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7,500万元，上海精璇认缴新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4,644.2959万元，上海精昕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5,679.3152

万元，彭骞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4,500万元，刘瑞林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

币1,500万元，马骏认缴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其他公司股东放弃对本

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2、上海精圆拟将其持有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转让给彭骞，彭骞

同意受让该等注册资本，并承担实缴责任。 

3、在本次增资股权交割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7,265.2777万元，

公司各股东的出资额及其在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股权比例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6,941.6666 56.421%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4.825%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0000 4.825% 

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000.0000 4.825% 

上海青浦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 4.825% 

上海精圆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000 2.412% 

武汉科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00 7.237% 

彭骞 12,000.0000 5.790% 

刘瑞林 4,000.0000 1.930% 

马骏 4,000.0000 1.930% 

上海精璇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44.2959 2.240% 

上海精昕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679.3152 2.740% 

合计 207,265.2777 100% 

（三）投资款的缴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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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各方按照约定分别且不连带地向公司缴付投资款，合计缴付人民币

84,388.3333万元。其中：大基金二期应向公司缴付投资款人民币12,000万元，

其中人民币10,000万元计入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其余金额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

上海半导体应向公司缴付投资款人民币6,000万元，其中人民币5,000万元计入公

司实缴注册资本，其余金额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青浦投资应向公司缴付投资款

人民币6,000万元，其中人民币5,000万元计入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其余金额计入

公司的资本公积；武汉科颐应向公司缴付投资款人民币9,000万元，其中人民币

7,500万元计入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其余金额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上海精璇应

向公司缴付投资款人民币5573.1554万元，其中人民币4,644.2959万元计入公司

实缴注册资本，其余金额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上海精昕应向公司缴付投资款人

民币6815.1779万元，其中人民币5,679.3152万元计入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其余

金额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精测电子应向公司缴付投资款人民币30,000万元，其

中人民币25,000万元计入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其余金额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彭

骞应向公司缴付投资款人民币5,400万元，其中人民币4,500万元计入公司实缴注

册资本，其余金额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刘瑞林应向公司缴付投资款人民币1,800

万元，其中人民币1,500万元计入公司实缴注册资本，其余金额计入公司的资本

公积；马骏应向公司缴付投资款人民币1,800万元，其中人民币1,500万元计入公

司实缴注册资本，其余金额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 

（四）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声明和保证是不真实、不

正确、或具有误导性的，或其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其义务，且其未能在收到

任何其他一方书面通知之日起十（10）日内予以纠正，则构成对本协议的违约（该

方为“违约方”）。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造成的其他各方的全部损失（包括

但不限于律师费及诉讼费用等）。 

2、公司同意，对于本轮投资者董事、投资者及其合伙人、董事、员工、顾

问因参与集团公司的事务而遭受或可能遭受的任何索赔、责任或开支，集团公司

应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限度内给予补偿以使其免受任何损失，除非有证据证明

该等索赔、责任或开支是由于前述主体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所引起。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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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参考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2年8月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3]第0871号）所载的评估

结果，基于上海精测目前经营现状和未来发展规划并参考投资价值、评估价格，

以此作为本次增资的定价基础，确定本次增资价格为每注册资本1.2元，各方均

以货币出资。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允、协商一致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放弃部分权利以及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精测本次增资属于正常业务经营所需，是公司基于引入国家级战略投资

人、综合考虑上海精测未来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等因素做出的审慎决策，同时公司

放弃部分优先认购权，有利于其获得充裕资金得以开展半导体量检测领域相关设

备的研发及产业化，有效降低公司及上海精测的投资风险和资金压力；同时，公

司引入员工持股平台，亦有利于优化股权结构，健全激励及约束机制，统一公司

与员工的利益诉求，促进上海精测下一阶段的良性发展。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

上海精测的股权比例由67.1392%变更为56.421%，上海精测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上海精测股东上海精圆于2023年8月25日与彭骞先生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上海精圆将持有上海精测5,000万元股权（对应彭骞先生在上海精圆的5,000万元

出资财产份额）转让给彭骞先生。 

除此项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彭骞先生、马骏先生、上

海精璇、上海精圆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公司提交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认为本次增资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上海精测后续业务发展。本次关联交易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此议案并提交董事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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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本次增资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上海精测后续业务发展。本

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关联董事彭

骞先生、马骏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该事项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九、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增资属于上海精测正常业务经营所需，有助于进一步推动

其后续业务发展。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议案审议程序合法有效，没有违反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未发现有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精测本次增资属于其正常业务经营所需，有助于进一步

推动其后续业务发展，不会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关联董事彭骞、马骏

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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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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